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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南 省 民 政 厅
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河 南 省 自 然 资 源 厅
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河南 省卫土健康委 员会
河南 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
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

文件

豫民文 匚zO21〕 215号

河南省民政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关于规范城镇社区
(街道)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管理的意见

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、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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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的部署,按照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

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》 (国 办发 〔zO19〕 5号 )和 《河南省

财政厅 河南省民政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

〈关于财政支持城镇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〉的

通知》 (豫财综 〔⒛19〕 58号 )等政策要求,为 促进我省社区

养老服务健康有序发展,全面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水平,逐步

解决城镇老年人尤其是中低收入老年人就近养老问题,提 出如下

意见,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一、明确功能定位

城镇社区 (街道)养老服务设施 (以 下简称社区养老服务设

施)是顺应广大老年人
“
家门口”

养老的期盼,以 提供普惠性服

务为基本原则,为 老年人就近提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场所。

一般在居民区采取嵌入式方式建设,辐 射周边社区,为老年人提

供短期托养、日间照料、居家照护、康复护理、文化娱乐、精神

慰藉、社会工作、紧急救援等全方位、多层次、专业化、精准化

的服务,逐步形成兜底养老服务、基本养老服务与普惠养老服务

相结合,专业服务与一般服务相统一,机构短托、社区日托、居

家上门服务相衔接的社区养老服务格局。

二、科学规划选址

各地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工作基础和实际需求选址建

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。设施茄局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,设施建设

应符合建筑设计规范。选址应当在辖区内老年人口集中区域、城

镇居住区规划的服务半径辐射范围内,宜 临近医疗机构、文体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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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、公园等公共服务设施。应远离污染源、噪声源及易燃、易

爆、危险品生产和储运区域,满足抗震、防火、疏散、方便紧急

救护等基本要求,满足周边环境较为安全,交通相对便利,方便

老年人到达,水、电、气、暖、通讯等基础设施较为完各等条

件。

三、合理设计建设

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应结合城镇规划和财力情况,按 照布局合

理、方便普惠的原则确定建设规模。一般应包括老年人公共用

房、托养区域、日间照料和行政办公、员工休憩等功能,根据面

积大小也可拓展其它服务功能。建筑体量不宜过大,不 应建成较

大规模的养老机构,总 建筑面积原则上控制在 5000亻 以内,托

养区域面积不超过总建筑面积的 60%。 托养床位原则上控制在

100张 以内,以 护理型床位为主,床均建筑面积不宜小于 30潴 /

床,不具有入住型功能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应按照国家标准设计

建设。内设医疗机构的,需符合医疗机构设置标准,并经行政主

管部门审批登记。积极探索医养签约、嵌入医疗、医疗托管等模

式,解决老年人医养康养服务需求。

四、严格质量标准

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应参照 《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

计标准》(JGJ450— ⒛18)、。民政部等十三部委 《关于加快推进

养老服务业放管服改革的通知》 (民 发 匚⒛17〕 25号 )《 养老机

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》以及民政部等九部委 《关于加快实施老年

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的指导意见》 (民 发 匚⒛zO〕 86号 )等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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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和要求,符合工程建设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消防安全、卫生

防疫等相关规定。养老服务设施的装修、装饰材料和设施设各 ,

应当符合国家相关安全质量和环保标准,并定期进行检查维护。

配各的家具、护具、用具、安全防护设施应当符合老年人生理特

点。运维方自愿开展的装修改造内容不得改变建筑主体结构,未

经批准不得新建、违规搭建。

五、符合适老要求

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原则上应设置于建筑物低层,一般应设置

于一、二层,安排在建筑的二层 (含二层)以 上应设置无障碍电

梯或无障碍坡道。供老年人使用的场所不得安排在建筑的地下

层、半地下层和夹层。要符合适老化建筑标准,如主要出入 口应

单独设置,出 入口实现无障碍进出,应采用无障碍台阶并安装挟

手,设有轮椅坡道。安全疏散出口不应少于 2个 。

六、规范管理运维

政府或国有资本投资并持有产权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,可 由

产权所有方引入专业化养老服务机构进行运维,签订协议,明 确

产权方和运维方的权利义务。完善公建民营机制,打破单纯以价

格为主的筛选标准,综合从业信誉、服务水平、可持续性等质量

指标 ,引 导养老运营机构早期介入、全程参与项目工程建设,探

索开展连锁化运营。具有入住型功能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要纳入

养老机构各案管理。短托月艮务应当在甄别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和

家庭情况的基础上提供。设施内设计床位入住率达到 80%以 上

的,短托服务应启动轮候制,原 则上每人每年不超过 6个月,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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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短托服务办法和轮候制度由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

(市 )民 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。工作人员、护理人员应接受

岗前培训,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,并经用人单位考评合格后

持证上岗,要定期进行技能再培训,提高其持续服务的能力和水

平。

七、实行普惠服务

支持面向社会大众,为老年人提供成本可负担、方便可及的

普惠性养老服务。支持各地综合运用政策优惠、资金奖补、金融

贷款等手段,帮 助企业降低运营和管理成本,扩大服务供给。各

地应按照非营利性原则,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,充分考虑市场

供求状况、群众承受能力、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情况等因素,确

定合理服务定价,体现社会公益性。运维服务要实行
“
六公开

”
,

即公开服务主体相关资质、从业人员资质、服务项 目、服务内

容、服务标准、服务价格。运维方应当与服务对象或家属 (监 护

人、代理人)签订委托服务协议或合同,并依法提供相应服务费

用发票及明细。各地价格、民政、市场监管部门要进一步规范养

老机构的服务收费行为。

八、加强资产监管

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运维方不得将资产挪作他用,从事与养老

服务无关的活动,不得擅 自暂停或终止服务,不 得出租、出借、

处置相关资产,不 得以公共资产进行抵押、融资、贷款等活动。

凡利用公共财政投资的设施应在明显处预留悬挂标识牌的位置 ,

建筑外观要具有可识别性,应 使用政府确定的统一公共服务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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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,不 能以委托运营服务机构的品牌标识替代,让老年人清晰可

见,安 心享受服务。

九、创新智能服务

各地民政等部门要加快推动智能服务的适老化改造,要在坚

持传统服务与智能创新相结合前提下,紧贴老年人需求特点,提

供智能化适老产品和服务。政府建立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数据资

产归政府所有,在政务云等安全存储,不得在未授权的情况下将

数据用于其他用途。养老服务运维方不得在未经本人或家属 (监

护人、代理人)授权的情况下随意收集老年人和家庭成员基本信

息,不得为降低运维成本而变相提高老年人使用智能化技术的门

槛。

十、严格奖惩管理

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运维方应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并张贴公布 ,

运维情况等应定期主动向社会公开,并报主管民政部门各存,接

受监督。各地民政部门应每年对运维情况进行评估,对 日常管理

不善、群众满意率低的运维方提出整改意见,整 改达标后方可继

续开展运维,对整改不达标的,应及时终止其服务活动和运维资

格。

彡
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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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送: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(市 )民 政局、发展和改革委、

自然资源局、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卫生健康委、市场监管局、大数

据局,国 家税务总局各省辖市税务局,国 家税务总局郑州航空

港经济综合实验区、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税务局。

河南省民政厅办公室 20214F10'闩  18 日印发

Ⅷ嚣骷器嚣蓦骷骼蘩鳓


